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替代进口”特钢生产线异地改造项目修编报告简本公示

㈠修编项目情况简述

2003年7月，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替代进口”特钢生产线移地改造项目（简称“二期炼钢工程”），于2003年7月获国家环保总局复函（环审[2003]197号文）。“二期炼钢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根据中国国际咨询公司对项目的评估意见以及专家组的建议，将计划建设的60t电炉及其配套设施改建为120t转炉及其配套设施，主体生产设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变更后生产能力提高。
㈡变更依据
1、时间层面上：在环评批准到项目核准这两年的过程中，兴澄公司又新批了一些其他项目，使公司整体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到2004年11月，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该项目进行评审时，兴澄公司已经具备了年产150万吨铁水的能力，因此在项目评审时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考虑到铁水平衡问题，建议将电炉改为转炉。

2、技术要求：电炉能耗较高，转炉工序能耗仅为15kg标准煤，甚至可实现负能炼钢。2004年面对江苏省严重缺电和电价居高不下的现实，兴澄特钢选择“长流程”的转炉炼钢生产工艺。
3、工艺技术先进：“二期炼钢工程”转炉采用双联法冶炼工艺，为公司生产超低磷钢、管线钢及生产优质宽厚板连铸坯提供了有利的技术装备条件。该工艺有以下主要特点：①采用顶底复吹转炉进行铁水脱磷；②减少渣量；③冶炼周期缩短；④提高转炉炉龄；⑤可用锰矿来替代锰铁合金；⑥可用锰矿来替代锰铁合金；⑦脱磷炉可以使用脱碳炉炉渣等。

㈢环境质量现状

⑴大气环境

“兴澄钢铁”所在地为二类功能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96）中二级标准。根据本次现状监测资料，各监测因子NO2、SO2、氟化物、TSP、PM10均符合二级标准要求
⑵水环境

地表水：“兴澄钢铁”周边水体白屈港、长江分别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Ⅱ类水质标准。根据本次现状监测资料，监测断面各污染因子均能满足相应标准要求。
地下水：项目所在地地下水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Ⅲ类标准。
⑶声环境

“兴澄钢铁”厂址周围声环境质量较好，所在区域声环境质量能够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3类、4类标准。

⑷土壤

项目所在地土壤环境质量较好，各项因子均符合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标准要求。

㈣变更后污染物达标排放

废气：根据本次污染源监测，项目变更后炼钢转炉LT除尘废气烟尘浓度为36.2-54.6mg/m3、SO2浓度为32.0-38.0mg/m3、氟化物浓度为0.12-0.19mg/m3；车间二次除尘烟尘浓度为17.6-23.3mg/m3；精炼炉烟尘浓度为16.6-28.2mg/m3。各污染物均能满足《工业窑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标准要求。

废水：“二期炼钢工程”生产、生活废水均经过厂区中水回用设施处理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实现废水“零”排放。
噪声：根据现状监测结果，项目厂区周边噪声均能满足相应标准要求。

固体废弃物：项目产生各种固体废弃物均得到了有效处理或处置。铁水渣、转炉渣、精炼炉炉渣先进行分拣，分拣出的废钢等返回本公司炼钢使用，其余委托石家庄市兴华世星贸易有限公司处理；粉尘冷压块、连铸固废（切头切尾等）等直接返回炼钢炉回用；除尘系统、浊环水沉淀池含铁尘泥经造球、压块处理后送烧结作配料使用；废耐火材料，由耐火材料销售单位回收；废润滑油委托江阴市工业固废处理中心处理；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处理。

㈤环境风险水平可接受

兴澄公司主要风险物质为煤气，最大的事故风险源来源于煤气柜的泄露及输送管道的泄漏。由预测结果可知，CO外泄扩散在各种稳定度下均不会出现死亡现象，其最大可信灾害事故发生概率极小，因此，本项目CO外泄扩散的环境风险可接受。厂方须采取有效的事故应急措施和启动应急预案，控制污染物排放量，缩短污染持续时间，减轻事故的环境影响。

㈥总量可以在厂内平衡

本修编项目总量在全公司总量范围内，没有突破全公司总量指标。
㈦总结论：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替代进口”特钢生产线移地改造项目，根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评估建议，从技术、时间、节能等角度分析最终采用双联法冶炼工艺，实际建设过程中电炉改转炉，并开2006年投产运营。根据现状监测，变更后废气中各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全厂废水“零”排放，厂界噪声达标，各种固体废弃物均得到有效处理或处置。变更项目总量在全厂范围内平衡，项目建设得到公众理解与支持。因此，本报告认为，“二期炼钢工程”在保证布袋除尘、静电除尘、中水回用处理设施等各种污染防治措施正常高效运行的前提下，从环保角度论证该项目电炉改转炉工艺方案可行。
㈧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以及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本项目委托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本公示10日之内，如需要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或需索取补充信息的该项目公众，可与联系人联系。如公众有意见，可以采用电话、电子邮件或邮件的形式提出您们的意见，以便我们及时、准确的反映到环评报告书中去。同时请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能够及时答复您的意见。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是建设项目所在地周围的、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众。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征求公众意见主要包括：

1. 您对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如不满意请说明主要原因）？

2. 您是否知道/了解在该公司建设的项目？

3. 根据您掌握的情况，认为该项目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危害/影响是？

4. 你对该公司污染控制方面是否满意

5. 近年来，有无投诉或了解到该公司污染事件或扰民事件？请简要说明事件过程。

6. 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该项目修编持何种态度，请简要说明原因？

7. 您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

8. 您对环保部门审批该项目有何建议和要求？

㈧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主要是通过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的形式来举行。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众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邮件的方式直接与联系人联系参与。

㈨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在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日内提出您的宝贵意见或建议。

㈩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陆海军

联系电话：0510-86193388-6096 (办) 

E-mail：luhaijun1982@hotmail.com

环评机构名称：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单位地址：南京市凤凰西街241号（210036）

联系人：崔工
联系电话：025-86554952

E-Mail：cuixiaoai2001@yahoo.com.cn
